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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
广东是流动人口大省，全省流浪乞讨人员年救助总量、接送

任务量和滞留总数历来位居全国前列，对流浪救助管理机构的工

作提出较大挑战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

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

省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救助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切实加强和创新

社会治理，维护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益，保障救助对象人身安全

和基本生活，不断改善和提升救助管理服务水平，进一步完善流浪

救助管理机构建设。2020 年 12 月，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

2021年省财政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》

（粤财社〔2020〕301 号），下达资金 1231 万元，主要资助经济

欠发达地区救助、安置机构新改扩建及设施设备购置更新等。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。

救助管理机构资金安排主要根据各地申报情况，在项目储备

的基础上进行遴选，按照急需先用、适当倾斜、最高限额的原则

进行分配，同时考虑救助管理机构项目总投资额、新改扩建面积、

建设床位数等因素。根据项目储备库情况，结合上述分配原则、

方法，经研究，本次资金对韶关、汕头、肇庆、湛江、云浮、梅

州、茂名 7 个地市共 8 个项目予以支持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。

资金下达的同时，对绩效目标作出了要求，一是推动救助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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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机构基础设施建设，改善救助管理机构环境。二是加强和改进

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，提高救助管理工作综合服务水平。

二、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资金情况分析

根据省委省政府《关于深化省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

的意见》，专项资金采用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管理，“省下达资

金时不再明确具体项目，而是将资金按照因素法切块下达”，救

助管理机构项目资金采用因素法分配，主要包括以下 3 个因素：

1.项目总投资额。经各地级以上市、财政省直管县上报的总

投资额。

2.新改扩建面积。考虑到项目类别对单位面积投入资金量的

要求不同，对新建项目的面积与改扩建项目面积的按 2：1 计算。

3.建设床位数。代表各项目产出情况，采用项目建设的床位

数。

3 个因素具体权重为：项目总投资系数：项目新改扩建面积

系数：项目建设床位系数=2:2:6。

具体补助情况为：汕头市救助安置中心新建项目 350 万元、

韶关市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新建项目 250 万元、韶

关市南雄市流浪乞讨救助安置中心新建项目 70 万元、梅州市五

华县救助服务站新建项目 100 万元、湛江市救助管理站改扩建项

目 200 万元、茂名市信宜市救助站新建项目 70 万元、肇庆市救

助安置中心改建项目 130 万元、云浮市云安区救助管理站改建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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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61 万元，共 1231 万元。

截止 2022 年 3 月，各项目共支出 282.62 万元，支出率

22.96%。其中，汕头市、韶关市南雄市和新丰县均未支出；梅州

市五华县已支出 33.72 万元，支出率 33.7%；湛江市已支出 1.9

万元，支出率 1.0%；茂名市信宜市已支出 56 万元，支出率 80.0%；

肇庆市已支出 130 万元，支出率 100%；云浮市云安区已支出 61

万元，支出率 100%。（详见下表）

市县区别 项目资金（万元） 已支出（万元） 支出率

合计 1231 282.62 22.96%

汕头市 350 0 0.0%

韶关市南雄市 70 0 0.0%

韶关市新丰县 250 0 0.0%

梅州市五华县 100 33.72 33.7%

湛江市 200 1.90 1.0%

茂名市信宜市 70 56 80.0%

肇庆市 130 130 100.0%

云浮市云安区 61 61 100.0%

（二）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一是推动救助管理机构基础设施建设，改善救助管理机构环

境。梅州市五华县救助服务站、肇庆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

心新建、改建项目基本完成，有效改善流浪乞讨人员生活环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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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了流浪乞讨受助人员有地方居住，及时为他们提供食住条

件。

二是更新购置救助服务设施设备工作，提高救助管理工作综

合服务水平。茂名市信宜市救助管理站、云浮市云安区救助站等

救助管理机构购置了电脑、安检门、监控设备、空调等设施设备，

均有效实现救助服务环境改善，提高救助服务水平和效率。同时

加强了安全管理，进一步完善站内消防配套设施，消除消防安全

隐患，为流浪管理机构风险防范提供保障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一是投入方面自评 18 分。根据《广东省省级福利彩票公益

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以及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切

块分配通知要求，按照“补短板、强弱项”，提高救助管理服务

能力水平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、各地救助管理工作情况、项

目投资建设情况等因素，研究提出初步分配方案报规财处审核，

提请厅党组会议审议，并报送省财政厅审批，指导和督促各地按

省财政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安排和下达救助补助资金，确保各地

落实开展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。

二是过程方面自评 14 分。为规范和加强困难群众救助财政

补助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支持各地做好流浪乞讨人员

救助管理工作，对照《广东省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、

《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质量控制和考核指标体系框架

（试行）》等要求，加强对各地资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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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能做到资金专款专用，执行基本建设和政府采购等规定，按

指定用途使用，未发现资金挤占、挪用、套取等违纪违法现象。

8个项目中资金基本已完成项目 2个，剩余 6个项目正在进行中。

三是产出方面自评 15 分。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1231 万元，

资助 8 个救助管理机构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购置设施设备，有效

改善了救助机构环境，大大提高了救助管理服务水平和效率，切

实保障了流浪乞讨人员基本权益。

四是效益方面自评 18 分。各级救助管理机构切实做好流浪

乞讨人员甄别、救助、救治、寻亲、接送等管理服务工作，特别

是积极协调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开展流浪乞讨人员街面巡查救

助和滞留受助人员寻亲送返专项行动，通过在媒体发布公告、社

工介入沟通、DNA 对比、人脸识别等方式，帮助滞留受助人员寻

亲成功，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守

住底线，实现全省流浪救助管理机构零感染，保障了受助人员的

基本生活和生命健康安全。在 2021 年省救助管理机构救助服务

质量评估工作中，上述 8 个救助管理机构评分均在良好以上。
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

按照项目支出类绩效自评指标体系，逐项认真对照自评，总

体来说，本项目资金设立科学、投向合理，符合国家政策和省政

府以人民为中心，提高底线民生保障水平的工作部署要求，特别

是为欠发达地区补上短板。根据各地上报的自评情况和调研检查

情况，通过综合评估，自评得分 65 分。具体得分情况为：



- 7 -

评价指标

得分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

名称
权
重
(%)

名
称

权
重
(%)

名称
权重
(%)

名称
权重
(%)

65

投入 20

项
目
立
项

12

论证
决策

4 论证充分性 4 4

目标
设置

6

完整性 2 2

合理性 2 2

可衡量性 2 2

保障
措施

2

制度完整性 1 1

计划安排
合理性

1 1

资
金
落
实

8

资金
到位

5

资金到位率 3 2

资金到位及
时性

2 2

资金
分配

3
资金分配合

理性
3 2

过程 20

资
金
管
理

12

资金
支付

6 资金支出率 6 2

支出规范
性

6 支出规范性 6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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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项
管
理

8

实施
程序

4 程序规范性 4 4

管理
情况

4 监管有效性 4 3

产出 30

经
济
性

5

预算
控制

3 预算控制 3 3

成本
控制

2 财政投入比 2 2

效
率
性

25

完成进度

25

流浪乞讨人
员救助量

25 10
项目资金拨
付进度

完成质量
救助管理机
构设施设备

效益 30

效
果
性

25

社会效益

25

流浪救助管
理安置服务

水平
25 13

可持续发
展

对健全社会
救助体系的

影响

公
平
性

5 满意度 5
服务对象
满意度

5 5

四、主要绩效

一是推进救助管理机构建设。资助汕头市救助管理站、韶关

市新丰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、梅州市五华县救助服务

站、湛江市救助管理站、肇庆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新建、

改建项目，切实保障站内流浪乞讨人员日常生活需求，提升站内

生活照料能力，提高救助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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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优化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环境。资助茂名市信宜市救

助管理站、云浮市云安区救助站购置安检门、监控设备、消防电

梯等设施设备，提高了站内安全监管，加强了站内灾害预防，优

化了救助服务环境，更好的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流浪乞讨人员

手中。

三是提高滞留流浪乞讨受助人员寻亲服务水平。资助韶关市

南雄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心、茂名市信宜市救助管理站购

置计算机、摄像头、液晶显示屏等寻亲服务设备一批，提高了服

务效率和服务信息化水平，有效改善寻亲服务手段，进一步提高

滞留流浪乞讨受助人员寻亲服务水平，大大提高了寻亲服务成

效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一是部分项目资金支出进度有待进一步加快。新建改扩建等

需立项的项目，在资助前已完成立项，但由于受疫情影响，救助

站作为特殊服务机构，实行高于社会面的防控要求，近年来大部

分时间实行封闭式管理，项目推进受到较大影响，资金支出率低。

截至目前，尚有 6 个项目在进行中，其中有 2 个项目仍处于启动

招标阶段。

二是项目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。部分项目单位未主动协调有

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、积极推进项目建设，未及时按要求上报、

反馈情况，项目监督检查没有达到全覆盖。

三是滞留受助人员安置能力有待提高。部分地区未及时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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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滞留受助人员落户安置工作，救助安置机构由于土地使用、

房产确认等方面历史原因，部分机构消防手续不完善，安置能力

有待提升。

六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规范财政资金预决算管理。加强预算培训，指导各级

财政、民政部门根据《预算法》，认真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

助资金年度目标任务设置和计划安排，做到进度量化、细化、可

测可评。各级资金使用单位应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及资金使用任务

目标，严格按照既定资金使用进度安排按时列支，确保资金使用

进度。

（二）强化财政资金监督管理。建立资助项目绩效跟踪问责

机制，探索建立健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助资金财政、民政联合

核查工作体系，动态监管各地资金使用情况，公开资金使用监督

电话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，确保资金使用

效益。

（三）加强流浪救助工作督导。定期开展流浪救助管理机构

救助服务质量评估，督促各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

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救助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

安置机构建设，及时落户安置长期滞留人员。督促各地救助管理

机构认真开展机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及时查找基础设施、消防

设备等方面隐患，将危房改造修缮、消防设施完善、安检设备更

新等项目及时纳入救助管理机构建设项目库，积极争取各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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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改造消除隐患，确保救助安全。


